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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方法 
 

编制说明 
 

一、工作概况 

1、任务来源 

随着“碳达峰”和“碳中和”目标的提出，塑料行业绿色低碳

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。欧盟将于2023年开始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，

包括塑料制品在内的产品都面临申报产品碳数据的要求。再生塑

料以其低碳循环的特性，被视为塑料制品减碳的最佳途径之一。欧

盟的绿色新政也规定了在包装制品中需至少添加30%以上的再生

成分，否则就需要支付昂贵的“包装税”。因此对于塑料制品核算

产品碳数据就变得非常重要。 

排放因子法是计算产品碳数据常用的一种方法，制定再生塑

料的碳排放因子有利于再生塑料的下游使用厂家更为便捷高效地

计算含有再生成分的塑料产品碳数据。由于再生塑料的生产环节

较为复杂，从回收到造粒的链条较长，因此需要规范相关数据采集

的范围和方法，从而制定出符合行业实际情况的再生塑料碳核算

方法。 

“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方法”团体标准的制定任务由中国

物资再生协会下达，项目编号为T / CRRA XXXX—XXXX。 

2、协作单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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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华大学，莱茵技术监督服务（广州）有限公司等。 

3、主要工作过程 

标准起草从2021年12月开始，可分为五个阶段： 

第一阶段：前期预研究及调研分析 

2021年12月－2022年1月，在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

会的支持下，由绿色再生塑料供应链联合工作组（以下简称“工作

组”）牵头，开始组织人员，收集整理再生塑料碳排放的相关资料

和相关标准、并深入典型企业开展调研，进行可行性分析，确定思

路。 

第二阶段：成立起草小组 

2022年2月，组织相关协作单位，抽调得力人员，成立标准

起草小组。 

第三阶段：标准起草阶段 

标准起草小组成立后，迅即召集全体成员，依据收集到的资

料信息，进行了任务分工。经过多次沟通和研讨，于2022年3月底

完成了标准提纲，于2022年5月完成了“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

方法”团体标准的工作组讨论稿。 

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完成后，于2022年5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

“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方法”团体标准研讨会，来自协会及相关

单位26位代表出席会议并提出修改意见。依据专家意见修改后形

成“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方法”征求意见稿。 

第四阶段：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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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6月20日-7月18日通过微信公众号向全社会公开征

集意见，并定向发送给再生塑料行业专家和再生塑料企业x份。经

统计，回函的单位数为x个，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为x个，

修改建议共x条，其中x条被采纳，x条不采纳，具体意见处理结果

见意见汇总处理表。起草组根据意见，对标准做了进一步修改完

善，形成送审稿。 

第五阶段：标准审定阶段 

 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

1、编制原则 

(1) 统一性 

本标准的文本和术语应保持一致。对于概念和术语，同一个

概念应使用同一个术语，已定义的概念应避免使用同义词，每个选

用的术语应尽可能只有唯一的含义；对于条款，类似的条款应使用

类似的措辞来表达，相同的条款应使用相同的措辞来表述。 

(2) 协调性 

标准的编写应遵循现行基础标准的有关条款，使所有标准

整体协调。  

(3) 适用性 

标准的内容应便于实施，并且容易被其他的标准或者文件

所引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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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一致性 

如果有相应的国际文件，起草标准时应以其为基础并尽可

能保持与国际文件相一致。与国际文件的一致性程度为等同、修

改或非等效的我国标准的起草应符合GB/T 20000.2的规定。 

(5) 规范性 

标准在编写过程中，从内容、格式、术语定义等各方面严

格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

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。 

2、标准主要内容 

本标准设置7个章节，具体包括： 

为指导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工作，针对碳排放因子计

算方法的可行性、适用性和准确性等问题，结合国内外再生塑料

碳排放因子计算技术现状，在分析、研究国内外再生塑料碳排放

因子计算技术的基础上，提出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的范围限

定、计算边界、数据获取方法和计算方法等内容。 

(1) 范围 

明确标准的适用范围。 

(2)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详细列出本标准使用时所涉及的规范性文件。 

(3) 术语和定义 

提出了再生塑料、直接再生、改性再生、碳排放、碳排放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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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、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、产品系统、单元过程、功能单元、基准

流、原始数据、次级数据等12个关键术语。 

(4) 基本原则 

确定了计算原则，包括相关性、完整性、一致性、准确性

和避免重复计算； 

(5) 范围限定 

说明了范围和边界的选取，功能单元和基准流的确定，取

舍原则的依据。 

(6) 数据获取方法 

制定了数据获取方法：1）收集数据范围：原始数据和次级数

据；2）确定确定数据质量规则。 

(7) 碳排放因子计算 

制定了碳排放因子计算方法：1）一般规定：包含生产阶段

和运输阶段（输入物料和废物处置）的所有排放；2）再生塑料

颗粒生产的排放的计算方法，收集和选择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

据；3）再生塑料颗粒运输的排放的计算方法，收集和选择活动

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。  

三、若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专利，则应列出相关专利的目录

及其使用理由。 

不涉及。 

四、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经济论证，预期的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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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果。 

欧盟绿色新政中提出包装材料中要添加至少30%的再生成

分，否则将需要支付额外的“包装税”，同时2023年开始实施的

欧盟碳边界调节机制将要求塑料制品披露产品碳排放数据。我国

也将促进塑料循环作为实现“碳达峰”和“碳中和”的重要抓手之

一。因此对于再生塑料的碳排放数据进行科学地，准确地核算就

变得尤为重要，不仅能够促进再生塑料在下游应用中的使用，同

时其低碳属性能够进一步降低其变为塑料污染的一部分。 

再生塑料的高值化利用使得其加工过程更为复杂，因此再

对其进行碳核算的时候需要明确边界条件以及核算方法。因此，

制定相应的标准，使其符合国际惯例，并反映行业的实际情况，

会有利于再生塑料行业的发展，并推动塑料回收比例的提高，最

终实现塑料的循环利用。 
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目的、意义和一致性程度；我国

标准与被采用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；以及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

水平的对比情况。 

一致。国外技术指南  Product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

Category Rules Guidance Version 6.3由欧盟委员会编制，该指南

为产品环境足迹类别规则提供指导，“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方

法”与该指南所规定的循环足迹的技术内容和要求保持一致。 

六、与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。 

一致。我国目前发布了两项推荐性标准，即《GB/T 24040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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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》和《GB/T 24044-

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》，该两项标准规定了

生命周期评价的原则与框架、要求与指南，“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

计算方法”严格执行推荐性标准所规定的技术内容和要求。 

七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。 

无。 

八、其他主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如系列标准 或划

分部分制定的标准的编号建议，参考文献目录等。 

无。 

《再生塑料碳排放因子计算方法》团体标准起草组 

2022年06月 


